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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文件 
 

济园林字〔2021〕26 号 

 

 

济南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 

关于进一步加强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管理的通知 
 

各区县（功能区）园林和林业绿化部门，机关各处室、局属各单

位，园林绿化工程各参建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完善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程序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

规范工程质量安全管理，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第 279 号）、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393

号）等法规和《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管理规定》（建城〔2017〕251

号）等规范性文件精神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全市园林绿化工程建设

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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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加强规划设计管控 

（一）落实科学节俭理念。园林绿化工程规划设计应符合城市

绿地系统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的指标要求，坚持生态优先、科学规

划、因地制宜、植护并重的基本原则，践行节约型园林和海绵城市

建设理念，注重保护自然山体水系、古树名木和现有绿化成果。 

（二）坚持绿色园林建设。园林绿化工程要以植物造景为主，

突出乡土植物应用，强调物种多样性，以乡土、长寿、抗逆、食

源、美观、安全为基本原则，选用绿化树种。要按照品质化、生

态化、林荫化要求，应用片林、树阵等绿化方式，科学配置植物

群落，营造以乔木为主、乔灌花草合理配置的植物景观，提升园

林绿化工程碳汇能力和滞尘降噪功能。 

（三）严格设计方案审查。区县（功能区）园林和林业绿化

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内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方案的审查论证，按照规

范要求配套完善健身游憩、文化传承、科普教育、防灾避险和无

障碍等各类设施设备，坚决反对过度设计、过度铺装、大广场、

大水景等急功近利、追求奢华的设计方案和建设行为。 

二、规范项目建设程序 

（四）强化履约能力审查。园林绿化工程招标时，应根据项目

内容、规模、技术难度和艺术性、文化性等要求，合理设置项目负

责人、专业技术负责人、技术工人、资金、设备、业绩等条件，强

化对投标人的履约能力审查。任何单位不得将具备原城市园林绿化

企业资质或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等作为投标人资格条件。 

（五）严格履行建设程序。对政府投资园林绿化工程，区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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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功能区）园林和林业绿化部门要督促建设单位规范履行项目立

项、方案审查、招投标、质量安全报监、竣工验收备案等基本建

设程序。对社会投资园林绿化工程，区县（功能区）园林和林业

绿化部门要指导建设单位完善方案审查、质量安全报监、竣工验

收备案等建设程序。 

（六）强化财政资金使用管理。区县（功能区）园林和林业

绿化部门要加强政府投资园林绿化工程的资金管理，严格按照施

工进度和资金到位情况及时支付工程款，严禁工程超概算实施。

工程竣工验收后，区县（功能区）园林和林业绿化部门要及时组

织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，确保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 

（七）规范市级补助资金拨付。区县（功能区）园林和林业

绿化部门要及时完善市级补助资金申报材料。申请市级补助资金

的项目，原则上应在开工后 10日内、工程竣工验收后 60日内分

别向市局提报补助资金申请材料。已开工的项目，需提报中标通

知书、施工合同、立项批复等证明材料；已竣工验收的项目，需

提报竣工验收报告、结算审计报告等证明材料。 

三、强化质量安全监管 

（八）强化行业管理。区县（功能区）园林和林业绿化部门要

加强辖区内园林绿化工程的质量安全管理，统一监管标准，细化监

管措施，明确监管职责，规范工作流程。要紧盯质量安全问题多发、

易发、频发的重点环节和关键区域，深入开展综合整治和专项整治

行动，推动问题整改落实。要综合运用考核通报、约谈警示、案件

移交和联合惩戒等手段，切实提升履职尽责能力和行业监管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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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完善责任机制。按照《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

（GB55014-2021）》《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（CJJ82-2012）》、

《山东省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工作任务清单（试行）》等规范

要求，建设单位对工程安全及质量负总责，并按合同条款及时支

付工程款及安全防护措施费；施工单位应严格按图施工，及时完

成分项分部工程验收评定及工程资料整理，落实安全防护、文明

施工的各项措施；设计单位应加强按图施工的跟踪服务，确需变

更的，要严格履行设计变更程序并遵守有关规定；监理单位应对

施工质量、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实行全过程监理，强化施工进度

管理和造价控制，严格实行监理报告制度。 

（十）加强过程管控。按照设计要求，施工单位应规范开展地

形塑造、土壤改良、植物选用、苗木修剪、石材铺装以及管线敷设

等施工内容，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、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应强化“破

硬换土”等相关施工内容的过程监控，保障园林绿化项目工程质量。

建设单位应及时组织项目竣工验收，督促参建各方完善工程技术资

料。园林绿化工程养护期内，施工单位应按照合同约定，承担施工

范围内的绿化养护责任，保证苗木成活率和景观效果。园林绿化工

程养护期满，区县（功能区）园林绿化部门应监督做好工程移交工

作，并严格执行绿化养护技术规程进行规范管理。 

（十一）加强监督检查。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要求，

区县（功能区）园林和林业绿化部门、园林绿化工程质量安全监

督机构要加大工程施工现场抽查检查力度，严格查处各类违反园

林绿化工程建设程序、质量安全、扬尘防治、农民工工资支付等
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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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法规及技术标准的行为，不定期检查重要岗位人员到岗履职情

况，抽查检查结果纳入园林绿化市场主体信用记录。 

四、加强信用管理 

（十二）加强信用承诺履行管理。园林绿化工程投标人及其

项目负责人应严格履行不拖欠农民工工资、大气污染防治、工程

扬尘治理、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保修等信用承诺并签订相关合同

协议，接受社会监督，信用承诺履行情况纳入园林绿化市场主体

信用记录，作为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依据。 

（十三）完善行业信用管理体系。区县（功能区）园林和林

业绿化部门要按照《山东省园林绿化企业管理暂行办法》要求，

加强对相关市场主体在我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园林绿化工程活动中

产生的信用信息进行归集、认定、公开、评价、使用及监督管理。

按照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原则，建立企业守信红名单和失信黑

名单制度，推进信用信息在市场准入、招标投标、评优评先等方

面的应用，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。 

 

 

 

济南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         

2021 年 9月 9日            

 

（联系人：陈明，联系电话：66605210）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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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9月 9日印发 
 


